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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卖骑手是平台经济下产生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灵活的就业模式使得骑手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

且可获得不低的收入，因而新型就业形态获得蓬勃发展。但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如何保障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问题。本文从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的用工现

状及法律规制出发，分析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的法律关系认定的司法裁判现状，总结外卖骑手与所服

务企业之间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在认定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应以劳动关系的从

属性作为内在核心评判基准，合理调整平台骑手的从属性外观表现评判标准，评判时需综合个案具体情

况，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新经济形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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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eaway riders are a new type of employment un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flexible employ-
ment model allows riders to choose their working hours freely and earn a decent income, thus the 
new type of employ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However, whether there exists a labor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enterprises they serve, and how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keaway riders have also become new issues of general concern to the so-
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employment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takeaway riders un-
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enterprises they serve, summarizes the dilem-
ma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abor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enterprises they 
serve. In determining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enterprises they serv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labor relationship should be taken as the internal core judgment benchmark, 
and the platform riders’ subordinate appearance performance judgment standard should be rea-
sonably adjusted, and the judgm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
form’s new econom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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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平台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就业的外卖骑手、

货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改委 交通运输部 应急部 市场

监管局 国家医保局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总工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2021] 56 号)亦对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具体措施作出指导。如何保护新业态

下劳动者的权益，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2. 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的用工现状及法律规制 

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依托于互联网平

台的网约配送员即“骑手”的从业人员规模亦不断壮大。 

“与快递行业的发展历程不同，网约配送作为一种物流配送模式走过的是‘先发展、再管理’的道

路”[1]。出于劳动关系和普通民事关系下平台用工责任的差异性，各类平台经济用工企业通过各类协议

明确双方为普通民事法律关系来排除劳动法的适用。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往往通过众包、劳务外包的模

式，剥离配送环节。众包模式下，骑手“系通过 app 注册成为平台的骑手，在相应的服务协议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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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明确其与外卖平台之间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2]。劳务外包模式，即平台企

业通过服务协议等形式将一定区域内的平台配送任务交由第三方完成。该模式下，外包企业为减少用工

成本，常通过与骑手签订合作协议、承揽协议的方式，对平台配送任务进行分派安排。对于骑手而言，

所服务企业用工责任的减轻，对应的是骑手权益保障的弱化。特别在骑手于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时，

劳动关系与合作承揽关系下的法律保障差异更趋明显。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骑手要求确认与所服务企业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纠纷。 
虽然“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中的基本概念范畴，但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其认定标准的规定甚少。原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部发[2005] 12 号文)是目前位阶最高

且被广泛援引作为劳动关系认定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出台于 2005 年的通知，主要应对适用于当时较为

传统的生产用工方式。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兴起与发展，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日益受

到重视。2021 年 7 月，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

部发[2021] 56 号)、《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网监发

[2021] 38 号)。其中，《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二款对骑手与所

服务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了分类：一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二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三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

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3. 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的法律关系认定的司法裁判现状 

如表 1 所示，通过 Alpha 案例库进行收集检索，以“平台经济”、“外卖”、“公司”为检索条件，

截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共筛选出 19 个案例。19 个案件中，认定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的有 10 件，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有 9 件。 
 

Table 1. Current statu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the enterprises they serve 
表 1. 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的法律关系认定现状 

案件类型 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数量 10 9 

案件占比 53% 47% 
 

(一) 确认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认定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 10 个案件中 1，法院核心观点如下：双方存有人身依附

性及财产性；外卖骑手所从事的工作属于所服务企业的业务组成部分；所服务企业对外卖骑手的工作情

况进行相应的考核和管理；双方存在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平台运营公司、配送服务

公司对外卖骑手的考勤、派单管理均属于配送服务公司对外卖骑手进行管理；所服务企业为外卖骑手购

买了基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商业保险；外卖骑手的报酬均由按月支付；根据上述事实，外卖骑手与所服务

企业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特征，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二) 确认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 
认定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9 个案件中 2，法院核心观点如下：所服务企业对外卖

 

 

1(2020)沪 02 民终 7144 号、(2021)沪 01 民终 11591 号、(2022)粤 01 民终 24047 号、(2022)粤 01 民终 21663 号、(2021)湘 07 民终 2229
号、(2023)辽 02 民终 10171 号、(2023)鲁 0826 民初 595 号、(2023)鲁 0826 民初 597 号、(2023)鄂 0581 民初 1098 号。 
2(2021)鄂 01 民终 17076 号、(2022)鲁民申 4126 号、(2022)吉 0403 民初 452 号、(2024)辽 02 民终 2075 号、(2021)闽 02 民终 1310
号、(2022)赣 71 行终 509 号、(2021)闽 02 民终 8131 号、(2024)辽 02 民终 20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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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不具有强制性管理权限，外卖骑手对所服务企业没有人身上的隶属性；所服务企业对外卖骑手上线

接单时间、接单量均无要求，外卖骑手能够完全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及工作量；所服务企业并未将外卖骑

手纳入平台配送业务组织体系进行管理，未按照传统劳动管理方式要求其承担组织成员义务；外卖骑手

有权自由选择为所服务企业提供相应的配送服务，具有选择接单或不接单的自由，具有自行完成配送服

务或者招揽他人协助履行的权利，外卖骑手对其工作有很强的自主性，双方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中劳动

者对于用人单位具有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签订的《承揽协议

书》或者《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外卖骑手自行购置劳动工具，并自行在外卖平

台上选择上下线时间；报酬结算方式具有即时性；提供配送的时间由外卖骑手自行决定，具有高度自主

性；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特征，应认定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通过上述案例可看出，与传统的劳动关系特征相比，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人身隶属

性和经济从属性方面，存在弱化、重合现象，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带来一定挑战。在认定外卖骑手

与所服务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应对个案进行全面的实质性审查，案件情况不同，可能得出的

结论亦不相同。 

4. 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梳理，笔者发现在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上存在如下困境： 
(一) 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合意的确认困境 
通常情况下，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之间建立用工关系时不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服务企业也未

为外卖骑手参加社会保险，外卖骑手对双方是否应建立劳动关系亦缺乏清晰的认识。直至外卖骑手在执

行派送任务中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双方因解除关系发生争议时，外卖骑手才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

寻求职工待遇救济。而此时，所服务企业与外卖骑手对建立关系时达成的合意各执一词，在缺乏书面

劳动合同或者社保参保材料的情况下，法院难以通过形式审查认定双方最初是否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

的合意。 
另一方面，部分所服务企业会提交双方签订的承揽、合作等协议，抗辩双方缺乏建立劳动关系合意。

此时，法院应认定外卖骑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晓协议内容并承担相应后果，还是认定

所服务企业签订协议的目的是规避用工主体责任，仍从双方实质用工形式进行审查，而不以协议为定案

依据。上述因素，导致案件处理在利益平衡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二) 关于是否存在用工主体的确认困境 
因外卖骑手用工关系十分灵活，法律关系主体日趋多样化，如(2020)鲁 03 民终 2895 号、(2020)津 01

民终 3721 号案件中，所服务企业与外卖骑手签订承揽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双

方缺乏劳动关系的隶属性。而部分所服务企业为了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亦会采取不同形式为双方

用工关系蒙上“神秘面纱”，淡化劳动关系：如(2020)苏 05 民终 2639 号案件中，所服务企业要求外卖骑

手注册个体工商户，外卖骑手被赋予个体经营的性质，难以确定所服务企业是否为用工主体。 
(三) 关于双方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确认困境 
为了确保派送任务的顺利完成，平台运营公司必然会对外卖骑手的派送工作进行管理，并在不同节

点设置了考核标准，而所服务企业为履行与平台运营公司的协议，同样需要根据平台运营公司的要求，

对外卖骑手进行培训、管理、监督、考核，这就造成了外卖骑手在工作中同时接受平台运营公司与所服

务企业的双重管理。所服务企业常常抗辩外卖骑手接受的管理均系平台运营公司对外卖骑手的管理。这

种情况下，应如何确定外卖骑手的实质管理方。另一方面，外卖骑手在工作过程中，对于是否接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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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长确实存在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该部分自主性能否推翻所服务企业对外卖骑手进行的管理。 
(四) 关于工资发放主体、工资性质的确认困境 
外卖骑手的工资发放形式常见情况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所服务企业核对外卖骑手的业绩与考核

情况后提交给平台运营公司，平台运营公司据此直接向外卖骑手发放报酬，该种模式下，外卖骑手的工

资核算方与支付方并非同一主体；另一种模式是，平台运营公司直接将外卖骑手的报酬发放至所服务企

业账户，再由所服务企业转发给外卖骑手，为规避风险，所服务企业会通过其他经济主体或者个人向外

卖骑手发放工资，此时出现多个主体，难以确定工资发放主体。工资形式方面，外卖骑手的工资是按照

派单量计算的，与传统工资的底薪加提成或者固定工资形式有一定区别，外卖骑手收到的报酬应认定为

工资还是劳务费，双方当事人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5. 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法律关系认定的裁判要点 

基于对上述困境的归纳，笔者建议在外卖骑手与所服务企业的法律关系认定上把握以下裁判要点： 
(一) 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作为内在核心评判基准 
“从属性”是劳动契约之最大特色，一切有别于传统民事法概念的劳动法概念，皆是承此概念而展

开[3]。“从属性”标准一般被拆解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方面要素，在体系上又以

人格从属性为核心认定标准，以经济从属性为参考、以组织从属性为补充[4]。劳社部发[2005] 12 号《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也正是依据从属性理论，从人格从属性(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经济从

属性(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组织从属性(所提供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角度所明

确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尽管对于从属性判定标准能否包容、解释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存在争议

[5]，但正是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从属性所反映出的双方之间的主体不平等性，才引发具有矫正正

义作用的劳动法调整的介入，以保障实质公平的实现。故而，就目前阶段而言，仍应以从属性作为平台

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内在核心评判基准。特别在骑手已与所服务企业签订了合作、承揽协议的情况下，其

与所服务企业之间从属性特征更应达到足以明显、不引入劳动法保护将显失公平之程度。 
(二) 合理调整平台骑手的从属性外观表现评判标准 
相较于传统劳动关系，平台经济下的企业用工具有劳动时间弹性化、劳动场所不固定、从属特征隐

蔽化等特点。也因此，对于平台骑手从属性的外观表现形式的评判标准，也应做相应调整：一是，劳动

管理的表现形式不拘泥于规章制度的遵守与用人单位的直接指令。“从表面上看，骑手是否接单、接多

少单、工作时间长与短是由其自身决定的，但实际上平台是通过‘信息引导’、‘工资算法’、‘绩效

挂钩’等管理制度来严格控制骑手的”[6]。平台配送业务外包情形下，平台方对于外包方的管理要求，

实际也是对外包方所委派骑手的服务标准要求，在此情况下，平台对于外包企业驻派骑手的管理，应可

视为外包企业对骑手的管理要求。配送任务统一派单还是自由抢单、骑手工作时间安排有无自主决定权、

骑手能否拒绝服务及服务不达标情况下的奖惩措施等均可成为骑手是否受到劳动关系下用工管理的考量

因素。二是，骑手从所服务企业处所获劳动报酬应成为其基本生活来源。相较于传统就业模式，骑手等

新就业形态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网约配送入行门槛低，对骑手从业稳定性要求度不高，兼职从事网约配

送服务的骑手亦不少见。骑手从用工企业处所获劳动报酬是否已成为其基本生活来源，应构成双方经济

从属性的重要体现形式。在双方签署合作、承揽协议的情况下，骑手劳动报酬构成与传统就业模式下劳

动报酬组成的相似度，比如有无底薪、津补贴等，亦可成为经济从属性强弱的考量因素。 
(三) 个案综合评判，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新经济形态发展 
就个案中骑手与所服务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审查认定时，应注意：一是，结合个案具体情况，

予以综合评判。劳动关系的各项要素在不同个案中的体现存在差异性。平台经济新就业形态下，本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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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务、承揽等多种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关系的边界还存在一定模糊性。在此情况下，对于骑手与所服

务企业劳动关系的有无，需要结合平台及外包企业对骑手的具体工作安排、监管方式、绩效评估奖惩机

制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在双方已签订合作、承揽等形式协议的情况下，可适当加强对骑手的举证责

任要求。同时，还可将案件所涉平台的经营模式，众包还是劳务外包，平台其他外包方与骑手之间所建

立的法律关系等，作为辅助考量因素。努力透过平台及相关企业的经营模式以及对骑手各方面管理和政

策的外在形式，依据“从属性”内在核心基准，对双方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作出更符合公平原则的认定。

二是，平衡保护劳动者权益与新经济形态下企业的发展。在处理具体个案时，应尊重互联网平台新经济

业态特点，一方面要准确界定劳动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界限，避免脱离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将劳动关

系泛化；另一方面，也应坚守根据用工事实认定骑手与所服务企业法律关系之原则，依法保护骑手的合

法劳动权益。 

6. 结语 

实践中，对于外卖骑手与用工主体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构成劳动关系的，应将外卖骑手纳入劳

动法律保护体系当中。用工单位应当积极履行用工责任，规范用工行为，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稳定劳动者队伍，主动关心关爱劳动者，努力改善劳动条件，拓展职业发展空间，逐步提高劳动者权益

保护水平，培育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劳动者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而对于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企业应与外卖骑手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外卖骑手之间的

权利义务。同时，建议外卖骑手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外卖平台、所服

务企业亦可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促进平台经济

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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